
1

附件 2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
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 1号——审核关注

事项（试行）（2023 年修订）》
修订说明

一、修订背景

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

扩大有效投资的意见》和中国证监会《关于进一步推进基础

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（REITs）常态化发行相关工

作的通知》的要求，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入总结公开募集基础

设施证券投资基金（以下简称基础设施 REITs）试点经验，

对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

引第 1 号——审核关注事项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REITs 审

核关注事项指引》）进行了修订，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 REITs

审核关注事项，明确产业园区、收费公路两类成熟资产的审

核标准，并强化信息披露要求。
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

《REITs 审核关注事项指引》主要修订内容如下：

一是细化业务参与机构、评估和现金流要求。加强原始

权益人约束，要求原始权益人向基础设施基金转让项目公司

股权不得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，取得的回收资金用途应当

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；规范中介机构选聘，要求管理人聘请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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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机构应当遵循最少必需原则，且专业机构应当具有依法从

事相关金融业务的资质；细化评估和现金流要求，明确评估

报告与可供分配金额测算报告对基础设施项目现金流预测

结果的差异比例超过百分之五的，管理人应当披露原因。同

时，强化基础设施项目资本性支出安排及其合理性的披露要

求。

二是规范产品设计要求。明确基金控制要求，要求基础

设施基金取得基础设施项目完全所有权或者经营权利；细化

产品命名规范，要求基础设施基金名称与资产支持证券名称

应当表明基金的类别和投资特征，不得误导投资者；强化风

险防控，要求基金管理人设置二级市场异常波动风险防控安

排，合理确定战略配售比例，保证首次发售上市后流通份额

适度充裕；明确基金经理要求，存在兼任情形的，要求基金

管理人充分论证基金经理的专业胜任能力和兼任安排的合

理性；规范费用收取水平，要求基金管理费、财务顾问费水

平能够覆盖展业成本，相关参与机构不得以明显低于行业定

价水平等不正当竞争方式招揽业务。

三是明确产业园区项目的特殊性要求。明确产业园区项

目土地性质、转让限制、配套设施入池、租赁合同备案、重

要现金流提供方行业属性等合规性关注事项；细化产业园区

项目历史运营数据、评估参数、租金减免情况、重要现金流

提供方租赁情况、投资协议约束、税收优惠政策等信息披露

要求。此外，明确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基金涉及的投资性房地

产原则上应当采用成本法进行会计计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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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是明确收费公路项目的特殊性要求。明确收费公路项

目资产范围、经营权依据和范围、转让限制、收费标准等合

规性关注事项；细化收费公路项目历史运营数据、竞争性交

通设施项目影响、评估参数、收费减免情况、资产到期移交

安排等信息披露要求；要求管理人对收费公路项目延续或者

提升道路通行能力的安排、经营权提前回收风险进行评估，

并采取相关应对措施。此外，关注项目隐性质量问题，要求

管理人进行核查，原始权益人承诺其提供的安全风险相关资

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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